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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上海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服务中心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政策解读

一、制定背景

2022 年 8 月 27 日，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

次会议表决通过了《上海市浦东新区文物艺术品交易若干规

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规定》），并已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

起正式施行。《若干规定》放大浦东引领区政策优势与上海

社会文物管理综合改革试点经验的叠加效应，为文物艺术品

领域扩大高水平开放,提供了关键法治保障。《若干规定》

第六条提出，本市在浦东新区设立上海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

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服务中心），同时明确服务中心的管理

办法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另行制定。据此，《若干规定》

审议通过后，上海市文物管理局即启动了《上海国际文物艺

术品交易服务中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：《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）的研究制定工作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本着系统集成、明确指引的原则，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、《上海市浦东新区文物艺术品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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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若干规定》、《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市民间收

藏文物经营管理办法》、《文物拍卖管理办法》、《文物拍

卖标的审核办法》等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，

对服务中心及通过其开展的文物艺术品交易活动的监管流

程、工作机制、法律关系和责任分配等重大问题一一作了界

定、规定、规范和明确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包括总则、名单制管理、经营活

动管理、经营企业服务、监管和法律责任、附则等 6 章，共

计 45 条。除明确立法目的、制定依据、适用范围、部门职

责等外，主要细化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：

（一）明确服务中心的功能性质和管理职责

服务中心是依照《若干规定》在浦东新区设立，为拟从

事文物拍卖经营活动的拍卖企业和艺术品交易的企业提供

场所、设施、鉴定等服务，并履行《若干规定》和《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所赋予责任和义务的企业法人。服务中心应当

坚持公益属性，以平衡运行管理成本为原则核定所提供服务

的收费标准。服务中心依法履行“制定交易规则及管理规范

并予以实施”等五项具体职责。（第五条、第六条）

（二）明确拍卖企业名单制管理制度

进一步细化了文物拍卖企业名单制管理制度。一是细化

拟列入名单的拍卖企业应当具备的条件。二是明确服务中心

对拟列入名单的拍卖企业报请市文物局审核的报审要求。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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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明确移出名单的情形及相关报审材料。（第七条至第十二

条）

（三）加强对文物拍卖经营活动管理

为了加强对文物拍卖经营活动和文物拍卖标的的审核

管理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等，着重明确了七方面要

求：一是明确服务中心制定交易规则应把握的基本原则及经

营活动规范。二是明确拍卖企业应当保证其在境内外所征集

文物拍卖标的来源的真实性和合法性。三是明确列入名单的

外商投资拍卖企业通过服务中心开展文物拍卖经营活动，拍

卖标的限定为在境外征集的文物。四是规定服务中心应当建

立文物拍卖标的窗口指导制度和内审机制。五是强调市文物

行政管理部门受理文物拍卖标的审核申请后, 应当严格组

织开展实物审核。六是要求服务中心应当组织 2 名以上工作

人员对通过其开展的每场文物拍卖会进行现场监拍。七是对

文物拍卖交易记录备案作出了规定。（第十三条至第二十四

条）

（四）明确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内容

服务中心可以为通过其开展文物艺术品交易活动的企

业提供进出境通道服务、交易环节服务、信息及版权服务、

网络交易服务、公益鉴定咨询服务等服务内容。（第二十六

条至第三十条）

（五）明确监管要求和法律责任

服务中心应当建立档案管理，加强内控机制建设。市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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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建立信用监管机制，并对服务中

心的经营和履职情况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检查。从行政

责任、民事责任、刑事责任方面，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法

律责任分配作了一系列规定。（第三十一条至第四十四条）

四、试行期限

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是行政规范性文件，根据本市行

政规范性文件有关管理要求，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自公布

之日起 30 日以后试行，有效期为 2 年。


